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閒置公共設施活化基準 
109 年 1 月 22 日修訂版本 

項次 類別 子類別 活化基準 備註 

停車場 

1.停車場所在村（里）人口數逾 3,000 人者：「一個月內

平均小時停車率 40%以上」或「尖峰小時停車率 70%
以上」。 

2.停車場所在村（里）人口數 3,000 人以下者：「一個月

內平均小時停車率 30%以上」或「尖峰小時停車率 70%
以上」。 

1.個案尖峰時間之期間由設施管理機關提出，由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審查。 
2.經設施管理機關委外經營之特殊個案得由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核定活化標準。 

機場 

1.本島機場： 
（1）航廈空間使用率達 70%以上；或 
（2）年租金收入占總投資金額 5%以上；或 
（3）機場年平均週起降架次數 14 架次以上。 
2.離島機場：每週皆有航班飛航。 

 

觀光遊憩 預估遊客量之 70%以上。  相關預估遊客數經相關業者、專家、學者等認可。 

道路工程（含橋梁） 完工開放通車且銜接至既有道路或地區（村落）。  

車站、轉運站 月台使用率達 70%以上；室內空間使用率達 70%以上。  

1 交通建設 

漁港 

基本設施完工使用且公共設施正常開放使用，另 
1.第一類漁港：設籍船數達 100 艘以上，或單一年度實際

停泊船數達 200 艘次以上，或單一年度進出港艘次達

10,000 艘次以上。 
2.第二類漁港：有設籍船數，或單一年度實際停泊船數達

10 艘次以上，或單一年度進出港艘次達 300 艘次以上。

1.基本設施：堤岸防護設施、碼頭設施、水域設施、

運輸設施、航行輔助設施、公害防治設施、漁業通

訊設施。 
2.公共設施：魚市場、曳船道、上架場、漁具整補場、

曬網場、卸魚設備、漁民活動中心、漁民休憩設施

等設施。 
3.若漁港內有其他類別之相關設施閒置，則須一併達

到本標準子類別相關設施活化標準，如辦公廳舍需

達辦公廳舍子類別活化標準、漁貨直銷中心需達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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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類別 子類別 活化基準 備註 

售市場子類別活化標準等。 

2 工商園區 工業,產業,科技,生
化,環保園區 完成開發土地及廠房之出租(售)率達 70%以上。 

「完成開發」為完成園區內整體公共設施；「廠房」為

標準廠房。 
產業園區： 
1.閒置土地定義：「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」所稱之

「閒置土地」，泛指取得產業用地之使用權或所有

權後逾 3 年未建廠或雖建廠，未見主要機械設備者。 
2.績效目標：依「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」，以強化

土地清查及媒合機制作法，每年成功媒合約 70 公頃

土地為目標值，預計至 106 年成功媒合約 210 公頃

土地。 

訓練所 設施利用率 40%以上。  

文物館 

1.預估參觀人數之 70%以上。 
2.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博物館設施，一年開館

日數達 200 日以上，餘文物館設施一年開館日（含布、

卸展）達 300 日以上。 
3.演藝廳部分一年達 30 場次。 

1.預估參觀人數須經相關業者、專家、學者等認可。 
2.博物館類設施依博物館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，每

年開館天數為 200 日。 
3.設有演藝廳空間之館舍適用第 3 點。 
4.特殊個案之標準，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。 

3 文教設施 

校舍 

原校園內之土地及建築物均已依計畫用途正常使用；或轉

型後作合理妥適之使用，並能提出相關證明者(包含認養

契約、租用契約或其他得以證明校舍活化之文字及照片等

資料) 

1.依原計畫使用。  
2.減班、廢併校：除拆除或報廢外，依代管機關學校

計畫使用，或轉型為其他活化方向經評估達該轉型

子類別之活化標準。 

室內體育場館 場地及內部空間活動使用率須達全年天數 50%以上。  4 體育場館 

戶外封閉式（以圍

牆、鐵絲網等隔離）

體育場地 

1.場地活動使用率須達全年天數 60%以上。 
2.「戶外冷水游泳池」，考量季節氣候及實際使用性與需

求性等因素，其活動使用率須達實際開放期間（5-7 個

月）之 80%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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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類別 子類別 活化基準 備註 

戶外開放式體育場

地 
隨到隨用之戶外開放場地，其使用率須達可用天數（全年

天數扣除維修整建天數）之 80%以上。  

其他特殊屬性體育

場館 

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（核）定，惟場地活動使用率

仍須達全年天數 20%以上。（如國際標準棒球場、沙灘

排球場等）。 
 

社福設施 硬體空間利用率達 70%以上，其中「社區活動中心」須

達每週使用 2 天以上。  
5 社福設施 

殯葬設施 設施完成啟用，並妥善管理與維護。  

6 展覽場館 展覽館,產業交流

中心,農業中心 全年展覽日數達 50%以上。 取得使用執照，並完全使用。 

7 辦公廳舍 辦公廳舍 人員完成進駐使用，室內空間使用率達 70%以上，並妥

善管理使用。  

8 市場 零售市場 出租(售)率達 50%以上。 如屬多樓層建物有不同用途者，出租（售）率得分樓

層計算。 

9 工程設施 污水處理廠 
1.3 年內：屬試運轉期，依原活化標準『生活污水或截流

污水進廠處理』。  
2.4 年起：處理生活污水或截流污水水量達設計水量 10%。

 

10 其他 其他 特殊個案之活化標準，由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後

據以辦理。  

  


